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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函
地址：24203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

棟4樓

承辦人：崔家豪

電話：02-89956183

電子信箱：am6616@wda.gov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發管字第111400081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

主旨：有關辦理移工防疫宿舍工作人員教育訓練一案，請依說明

事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部111年3月22日勞動發管字第1110504945號函及111年

3月28日勞動發管字第1110505261號函賡續辦理。

二、本部前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同意，移工入境後得至私

立就服務機構設立之防疫宿舍進行疫檢，考量國際COVID-

19疫情持續，防疫工作仍有持續辦理之必要，為利防疫宿

舍運作，爰請貴公會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

興特別條例施行期間辦理旨揭教育訓練，並請依下列事項

辦理：

(一)防疫宿舍工作人員應進行4小時以上之檢疫場所管理與實

務教育訓練；前開課程得視講授人員授課安排，配合防

疫宿舍實務及需求進行調整。另課程得安排休息時間，

惟休息時間不計入課程時數。

(二)貴公會應秉持公平原則辦理旨揭訓練，報名人員所屬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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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就業服務機構非為貴公會會員，亦得參加訓練。

(三)旨揭教育訓練之完訓證明，由貴公會將完訓名單發函至

本署，再由本署統一印製完訓證明後，函復貴公會轉發

予參訓人員。

(四)旨揭教育訓練之講授人員，以說明四附件之講師及種子

教師名單為限；倘種子教師未依前開課程內容進行授

課，將取消其種子教師資格。另貴公會若安排非屬附件

所列之人員進行授課，經查屬實，本署將不予核發完訓

證明，並取消貴公會辦理旨揭教育訓練。

三、有關培訓工作人員所生之相關費用(例如講授人員鐘點費、

教材、場地租借費用等)，由貴公會負擔及與參訓單位協

調。

四、檢附移工防疫宿舍工作人員教育訓練之講師及種子教師名

冊（附件1）、完訓合格名冊（附件2）各1份。

正本：台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就業服務

商業同業公會、台中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

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人力仲介協會、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

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

府、臺中市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

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

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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